
附件2-1

嘉定区                 （镇）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申报汇总表（二品一标认证）

序号 申报主体名称
认证类型

（绿色、有机）
认证产品名称

认证规模（亩、万
羽、头）

认证产量
（吨）

实际生产规模
（亩）

初审核准奖补金额
（元）

1 …

2

…

合计

镇（嘉定工业区、菊园新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初核意见： 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区级审核单位意见：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附件2-2

嘉定区                 （镇）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申报汇总表
（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）

序号 申报主体名称

种  类
（粮食、蔬菜
、果品、畜禽
、水产）

申报数量
（亩、家）

申报补贴金额
（元）

初审核准奖补金额
（元）

1

2

3

…

合计

镇（嘉定工业区、菊园新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初核意见：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绿色生产基地创建条线专家组意见（可多个单位）：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注：1、每个申报主体填一行，申报主体可以是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；2、种植业、水产
养殖申报数量以神农口袋上实际生产面积为准，畜禽养殖以主体数为准。



附件2-3

嘉定区                 （镇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奖补申报汇总表
（农业生产信息电子化）

序号 主体名称 生产规模（亩、万羽、头）
初审核准奖补金额

（元）

1

2

3

…

合计

镇（嘉定工业区、菊园新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初核意见：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区级审核单位意见：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注：每个申报主体填一行。



附件2-4

嘉定区                 （镇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奖补申报汇总表
（农业纸质档案、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）

农业纸质档案奖补

种植业类 养殖业类

合计申报补
贴资金生产主体数

量
档案发放
（本）

申报奖补  
资金
（元）

生产主体数
量

档案发放
（本）

申报奖补  
资金
（元）

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奖补

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点名称 申报奖补资金（元）

1、

2、

…

合  计

镇（嘉定工业区、菊园新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初核意见：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日

区级审核单位意见：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注：1、由各镇农业主管部门提供各类农业纸质档案统计表；2、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
点考核由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出具材料。


